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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党支部工作抓而有序，落而有实，在残疾人事业中

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特制定党支部建设规范。

一、总体要求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是一项新的任务，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的起点，抓好建

设起步，使党的建设各项制度完善，阵地稳固，活动经常，

基础扎实，为实现党的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互促共赢，提供

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组织保证。

二、具体内容

（一）工作机制规范

1、党支部组织健全。积极落实社会组织管理层人员和

党组织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要求，始终有建立

健全的党支部和坚强有力的工作阵地。

2、配齐配强党支部书记。可由基金会党员领导干部或

经过组织批准的退休老同志担任。

3、制订党建工作计划。结合实际制定年度党建工作计

划，认真完成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有年度工作

总结，做到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



4、完善支部工作程序。制定完善党组织工作程序，细

化党建工作程序开展活动。

（二）队伍建设规范

5、严格“三会一课”制度。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每

半年 1 次）、支委会（每季度 1 次）、党小组会（与党员大会

合并），每半年上 1 次党课，结合助残日等活动适时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

6、开展集中学习培训。围绕党的理论政策和相关业务，

通过各种形式定期开展党员学习和教育培训。党支部班子成

员每年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 56 学时，党员每年集中学习时

间不少于 32 学时。

7、坚持民主评议党员。以支部为单位，每年结合年终

工作考评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党员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不断增强党员的进取意识和责任使命感。

8、注重党员发展培养。严格落实党员标准和发展程序，

有党员发展计划，对入党积极分子有具体联系培养措施，注

重把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为

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

（三）党建制度规范

9、健全基本制度。建立完善“三会一课”制度，贯穿

党支部建设的始终，实现党支部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

建设的全覆盖。

10、实行台账管理。安排专人负责党务档案管理工作，

动态完善党建工作基础台账及相关信息，按年度做好党支部



文件资料及图片的收集和整理，能够完整反映党支部的日常

工作情况及活动全貌。

11、坚持按期换届。党支部每届任期三年，按期进行换

届选举，确需推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的，报上级党组织批

准，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选举应严格按照《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有关规定进行。

（四）活动场所规范

12、有场所。党支部开展活动要有固定场所，我会的会

议室为党支部开展活动的固定场所，活动室内部环境优雅、

卫生，内容布置简洁有序。

13、有设施。室内应配置桌椅、文件资料柜等硬件设施，

有条件的党组织，可配备电视机、宽带网线等基础电教设备。

14、有标志。要在党支部会议室显著位置悬挂党支部标

志牌和党徽等统一标识，与党建有关的宣传标语。

15、有党旗。党旗、荣誉奖牌等悬挂上墙，社会组织党

组织或行政负责人办公室应有复式（党旗+国旗）或单式（党

旗）桌面旗。

16、有书报。活动室内要配备书柜和报刊架，并有一定

数量的有关刊物和学习资料。

17、有制度。党建工作制度要结合实际制牌上墙（《支

部工作制度》《党支部建设规范》《“三会一课”制度》《党员

权利》《党员义务》《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制度》）。


